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無資位人員成績考核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年12月28日花港人字第09600084990號函訂定
一、適用對象：
 （一）占缺僱用人員。
 （二）事務性工友（含雜工、廚工、工友）。

（三）契約僱用人員。
二、無資位人員任職至年終，滿一年者予以年終成績考核，不滿一年而已
    達六個月以上者另予成績考核。

三、無資位人員年終成績考核及另予成績考核均以一百分為滿分，並區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，各等分數依下列規定：

甲等：80分以上。
乙等：70分以上，不滿80分。
丙等：60分以上，不滿70分。

丁等：不滿60分。

四、年終成績考核之獎懲依下列規定：
    甲等：晉薪級一級，並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已晉至本職最高級或無級可晉者，給與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
    乙等：晉薪級一級，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已晉至本職最高級或無級可晉者，給與一又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。
丙等：留原薪級。
丁等：解僱。
五、另予成績考核之獎懲，列甲等者，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；
    列乙等者，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；列丙等者，留原薪級；
    列丁等者，解僱。
六、無資位人員年終成績考核及另予成績考核，均分工作績效、品德操守、 
    學識、才能及其他與業務有關之項目評分。
    各項評分標準，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考成表之規定。
七、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考列甲等：
(一)獎懲抵消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者。

(二)曠職1日或曠職時數累積達2日者。

(三)請事、病假合計超過14日者（請事、病假合計之日數，扣除家庭
照顧假及生理假）。

考列丁等者應敘明原因。
八、無資位人員在考核年度內獎懲抵消後累積達記一大功以上者，年度成
績考核總分數不得低於70分，獎懲抵消後累積達記一大過者，年度成績考核總分數不得超過70分。
九、無資位人員之成績考核，考列甲等人數及考核程序，依事業機構之規
定。
拾、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